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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的破式和立式在辯經上的應用 
林崇安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辯論的方式上，因明的論式有「立式」

和「破式」二種。立式又稱自續式，破式又稱

應成式。破式是直接運用對方錯誤的見解推出

錯誤的結論，這一結論不是攻方的主張，也不

是對方所能接受，但是由於對方原先的見解錯

誤，因而就會墮入不得不接受這個結論的窘

境。破式便是一種歸謬式的辯證法，可以說是

一種「迫式」：迫使對方接受謬誤的結論。龍樹

的《中論》即是善用破式來遮破他宗。中觀宗

的自續派和應成派，對立式和破式的使用有不

同的看法。應成派認為採用破式足已破除對方

的錯誤見解，但是自續派認為破完後還要立出

立式才算圓滿。一般而言，若對方是「利根」，

用破式已足，否則必須用立式才能使對方瞭解

我方的正確見解。 

 

二二二二、、、、因明論證中的公設因明論證中的公設因明論證中的公設因明論證中的公設    
（（（（一一一一））））小前提的公設小前提的公設小前提的公設小前提的公設    
自身為一的公設：任何一法都是自身與自身為

一。 

（（（（二二二二））））大前提的公設大前提的公設大前提的公設大前提的公設    
（1）A與 B範圍相等： 

定義的公設：名標 A與其定義 B之間，

必凡 A是 B；凡 B是 A。 

 同義詞的公設：A是 B的同義詞，則凡 A

是 B；凡 B是 A。 

（2）A是部分（子集合），B 是整體（母集合）： 

 部分的公設：A是 B的部分，則凡 A是 B。 

 若 B的元素中，bi 在 A 的範圍內，bo 在

A 的範圍外，此時有： 

 例外的公設：若 bo 是 B 而不是 A，則凡

B不都是 A。 

（3）A與 B是部分交集，則凡 B不都是 A，凡

A不都是 B。 

 若 B的元素中，bi 在 A 的範圍內，bo 在

A 的範圍外，此時有： 

 例外的公設：若 bo 是 B 而不是 A，則凡

B不都是 A。 

註：提出例外來破全稱命題，是一種否證法，

所以「例外的公設」也可以稱做「否證的公

設」。 

（4）A與 B全無交集，相違而互不遍： 

 相違的公設：A與 B相違，則凡 A都不是

B；凡 B都不是 A。 

（5）若 B與 A是果與因的緣生相屬，則有果

必有因： 

 緣生相屬的公設：B是 A的果，則若有 B

則有 A。 

（（（（三三三三））））聖言量的公設聖言量的公設聖言量的公設聖言量的公設    
（1）佛法的印度經論、自宗祖師之言為「聖

言量」，這些都是基本公設。 

對於這些「聖言量」，守方一般只答：「同

意」或「不遍」，而不答「因不成」。 

（2）一般的百科全書、辭典、教科書中，沒

有爭議的知識都是屬於公設，例如萬有引力定

律、人種的類別等。 

當攻方引用沒有爭議的知識時，守方一般

只答：「同意」或「不遍」，而不答「因不成」。

但若引用有異議的知識時，則守方可以答：「因

不成」。 

    
三三三三、、、、立式和破式的使用立式和破式的使用立式和破式的使用立式和破式的使用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辯論時，問方就是攻方，答方就是守方，

雙方一問一答。攻方所提出的論式有立式和破

式二種形式，又各有單稱命題和全稱命題二

種。守方的回答，限於「同意」、「為什麼？」、

「因不成」（認為小前提有誤）、「不遍」（認為

大前提有誤）四種。以下分別舉例說明之。 

【【【【立式一立式一立式一立式一】】】】單稱命題單稱命題單稱命題單稱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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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方：A，應是 B 嗎？ 

守方：同意。 

攻方：A，應不是 B，因為是 C 故。（立式） 

說明：攻方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張，以立式來駁

斥守方。 

〔〔〔〔簡例簡例簡例簡例〕〕〕〕    

攻方：聲音，應是常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提出

反面來問） 

攻方：聲音，應不是常，因為是所作性故。（立式） 

【【【【立式二立式二立式二立式二】】】】全稱命題全稱命題全稱命題全稱命題    

攻方：凡是 B，應遍是 B1 嗎？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 B，應不遍是 B1，因為 B3 是 B 而

不是 B1 故。（立式） 

說明：攻方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張，以立式來駁

斥守方。 

〔〔〔〔簡例簡例簡例簡例〕〕〕〕    

攻方：凡是道，都是道諦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提出

例外來成立不周遍）  

攻方：凡是道，不都是道諦，因為資糧道是道

而不是道諦故。（立式） 

【【【【破式一破式一破式一破式一】】】】單稱命題單稱命題單稱命題單稱命題    

攻方：A，應是 B 嗎？ 

守方：同意。 

攻方：A，應是 C，因為是 B 故。因已許！（破式） 

說明：「因已許」是表示小前提（A 是 B）為守

方所許。攻方所立出的 C，要滿足「凡是 B 都

是 C」（即，大前提正確），就可以迫使守方接

受「A 是 C」。攻方是順著守方推出錯誤的「A

是 C」，迫使守方接受，這是以破式來駁斥守

方。 

〔〔〔〔簡例簡例簡例簡例〕〕〕〕    

攻方：聲音，應是常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提出

破式來問） 

攻方：聲音，應是非所作性，因為是常故。因

已許！（破式） 

【【【【破式二破式二破式二破式二】】】】全稱命題全稱命題全稱命題全稱命題    

攻方：凡是 B，應遍是 B1 嗎？  

守方：同意。  

攻方：B2，應是 B1，因為是 B 故。周遍已許！

（破式） 

說明：「周遍已許」是表示大前提（凡是 B 都

是 B1）為守方所許。攻方要找出全稱命題中的

例外當作 B2。B2 要滿足「B2 是 B」（即，小

前提正確）並且「B2 不是 B1」，如此迫使守方

接受「B2 是 B1」的錯誤結論。攻方是順著守方

推出錯誤的「B2 是 B1」，迫使守方接受，這是

以破式來駁斥守方。 

〔〔〔〔簡例簡例簡例簡例〕〕〕〕    

攻方：凡是道，都是道諦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提出

例外來成立不周遍）  

攻方：資糧道，應是道諦，因為是道故。周遍

已許！（破式） 

 

四四四四、、、、因明辯經實習因明辯經實習因明辯經實習因明辯經實習    
以下各舉單稱命題和全稱命題的一實

例，先以破式來進行，而後以立式來完結。 

〔〔〔〔單稱命題實例單稱命題實例單稱命題實例單稱命題實例〕〕〕〕    

○有人說：道，應是常。 

攻方：道，應是常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順著

守方提出破式） 

攻方：道，應不是無常，因為是常故。因已許！

（破式） 

守方：不遍。 

攻方：〔凡是常，都不是無常〕應有遍，因為

常與無常相違故。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常，都不是無常嗎？ 

守方：同意。 

攻方：道，應不是無常，因為是常故。因已許！

周遍已許！（破式） 

守方：同意。 

◆說明：中觀宗應成派認為，到此已經破掉對

方的主張（道是常），但是中觀宗自續派認為

還要繼續立出「立式」，使對方同意我方的見

解。。。。    

攻方：道，應不是常，因為是無常故。（立式） 

守方：因不成。 

攻方：道，應是無常，因為是心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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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方：因不成。 

攻方：道，應是心所，因為是慧心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道，應是慧心所，因為是慧心所中的道

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道，應是慧心所中的道，因為與道為一

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道，應是與道為一，因為依據自身為一

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道，應是慧心所嗎？ 

守方：同意。 

攻方：道，應是心所嗎？ 

守方：同意。 

攻方：道，應是無常嗎？ 

守方：同意。 

攻方：道，應不是常，因為是無常故。因已許！

（立式） 

守方：不遍。 

攻方：〔凡是無常，都不是常〕應有遍，因為

無常與常相違故。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無常，都不是常嗎？ 

守方：同意。 

攻方：道，應不是常，因為是無常故。因已許！

周遍已許！（立式）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全稱命題實例全稱命題實例全稱命題實例全稱命題實例〕〕〕〕    

○有人說：凡是識，都是意識。 

攻方：凡是識，都是意識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順著

守方提出破式） 

0 攻方：耳識，應是意識，因為是識故。周遍

已許！（第一次提出破式） 

守方：因不成。 

1 攻方：耳識，應是識，因為是六識身之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六識身之一，因為是六識身

之耳識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六識身之耳識，因為是與耳

識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與耳識為一，因為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耳識，應是六識身之一嗎？ 

守方：同意。 

1 攻方：耳識，應是識，因為是六識身之一故。

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集論》說：「識的分類

有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故。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六識身之一都是識嗎？ 

守方：同意。 

1 攻方：耳識，應是識，因為是六識身之一故。

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0 攻方：耳識，應是意識，因為是識故。因已

許！周遍已許！（第二次提出破式） 

守方：同意。 

◆說明：中觀宗應成派認為，到此已經破掉對

方的主張（凡是識，都是意識），但是中觀宗

自續派認為還要繼續立出「立式」，使對方同

意我方的見解。。。。    

2 攻方：耳識，應不是意識，因為是根識故。（立

式）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根識，因為是根識中的耳識

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根識中的耳識，因為與耳識

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與耳識為一，因為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耳識，應是根識嗎？ 

守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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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攻方：耳識，應不是意識，因為是根識故。

因已許！（立式）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根識與意識相違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根識，應是與意識相違，因為是與意識

相違的根識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根識，應是與意識相違的根識，因為與

根識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根識，應是與根識為一，因為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根識，應是與意識相違嗎？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根識，都不是意識嗎？ 

守方：同意。 

2 攻方：耳識，應不是意識，因為是根識故。

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0 攻方：耳識，應是意識，因為是識故。因已

許！（第三次提出破式） 

守方：不遍。 

攻方：凡是識，不都是意識嗎？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說明：以上是完整的藏式辯經，先破後立。

這一全稱命題的實例，可以改成完整的立式辯

經，整個推導過程變得清楚而容易： 

○有人說：凡是識，都是意識。 

攻方：凡是識，都是意識嗎？ 

守方：同意。（確認守方主張。接著攻方提出

例外來成立不周遍） 

0 攻方：凡是識，不都是意識，因為耳識是識，

而不是意識故。（立式） 

守方：第一因不成。 

1 攻方：耳識，應是識，因為是六識身之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六識身之一，因為是六識身

之耳識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六識身之耳識，因為是與耳

識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與耳識為一，因為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耳識，應是六識身之一嗎？ 

守方：同意。 

1 攻方：耳識，應是識，因為是六識身之一故。

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集論》說：「識的分類

有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故。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六識身之一都是識嗎？ 

守方：同意。 

1 攻方：耳識，應是識，因為是六識身之一故。

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0 攻方：凡是識，不都是意識，因為耳識是識，

而不是意識故。第一因已許！ 

守方：第二因不成。 

2 攻方：耳識，應不是意識，因為是根識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根識，因為是根識中的耳識

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根識中的耳識，因為與耳識

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耳識，應是與耳識為一，因為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耳識，應是根識嗎？ 

守方：同意。 

2 攻方：耳識，應不是意識，因為是根識故。

因已許！（立式）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根識與意識相違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根識，應是與意識相違，因為是與意識

相違的根識故。  

守方：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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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方：根識，應是與意識相違的根識，因為與

根識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根識，應是與根識為一，因為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攻方：根識，應是與意識相違嗎？ 

守方：同意。 

攻方：凡是根識，都不是意識嗎？ 

守方：同意。 

2 攻方：耳識，應不是意識，因為是根識 故。

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0 攻方：凡是識，不都是意識，因為耳識是識，

而不是意識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依據例外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0 攻方：凡是識，不都是意識，因為耳識是識，

而不是意識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中論》和《入中論》中，處處採用破式來遮

破他宗，因而想深入《中論》的中觀思想就要

熟練因明破式的運用。在破邪顯正上，因明的

破式有其逼人的威力，但是如果對方的根器不

足，則要採用立式，經由步步的證明和推導，

使對方心服口服，這樣才符合佛法廣度眾生的

旨趣。 


